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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簽署常見 Q&A 

 

（一） 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進行註記應該注意

什麼事項？ 

1. 簽署人的基本條件是必須年滿20歲以上並具行為能力。 

2. 以正楷於簽署人欄位親筆簽名並正確填寫意願書所有內容，其中「身

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簽署日期」

等資料務必正確。 

3. 意願書之副本或影本由簽署人自行保留，無需寄回。 

4. 見證人身分可以是親友、醫院志工等，且需年滿20 歲具有完全行為能

力的人。 

5. 意願書依您的意願選項勾選並正確填寫「意願人」、「見證人一」、

「見證人二」、「簽署日期」等欄位即可。 

（二）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有好多種表格，我想將我的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註記在我的健保IC 卡上，我應該要簽署哪種呢？ 

根據衛生福利部於公告新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相關表格有5款： 

1.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2.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3. 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 

4. 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5. 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意願聲明書 

 其中當我們意識清楚時，只需本人親自簽名填寫「預立安寧緩和醫

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即可表達本人於疾病末期選擇接受安寧緩

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或「不施

行維生醫療同意書」是指當我們生病昏迷，沒辦法自己表達意願時， 由

我們的家屬親人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範親屬之順序填寫表示於疾病末

期時同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同意不施行維生醫療(這2份同意書應交給

醫療機構，無需寄回衛生福利部)。所以，安寧意願註記健保IC 卡的申



請只要填寫「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此表格即可。 

（三） 我已經年滿20 歲了，為什麼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

願書還要2個見證人？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5條條文「20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

預立意願書。」未規範是否須見證人，但，當疾病末期時，依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第4條規定：「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行為能者2人以上在

場見證。」，因此於法來說，意願書有見證人簽署會讓其更加完備。此

外，許多專家都鼓勵簽署人邀請親人或好友當見證人，因為良好溝通可

以減少施行安寧緩和醫療之阻力，也有利於良法美意之推廣，並也可確

保臨床上我們個人意願能明確的表達。 

（四） 長者因年長或不識字等緣由，簽署意願書時是不是可以由他人代為簽名

並蓋上本人手印？ 

按民法第3 條規定：「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

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 者，其蓋章與簽名生

同等之效力。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2人簽

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意願書上已有2名見證人，本文件應

具法律效力，且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係

以本人意願為最高原則。 

（五）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一旦簽署並已加註於健保IC 

卡上，是否就無法撤回意願或取消註記？ 

不是的，若您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後，

如果改變想法欲撤回意願時，您只需要填妥「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

維生醫療抉擇意願聲明書」，並將該份聲明書正本寄回衛生福利部，將

協助您辦理「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加註於健保

IC 卡手續。 

（六）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何時生效？是否民眾同意將安

寧緩和醫療意願暨維生醫療抉擇加註在健保IC 卡上時，醫療院所就能

由健保IC 卡上知道簽署人的意願？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一旦簽署完備，您個



人意願即時生效。但因為目前辦理健保IC 卡加註登錄手續需一定的行政

辦理時間（約20-30 個工作天），所以在健保IC 卡加註手續尚未完成前，

建議仍應隨身攜帶已簽署的「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副本(影本)，主動出示供醫療機構參考。 

（七） 民眾申請辦理「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健保IC 卡

註記登錄須要繳費嗎? 

本項註記服務完全不需給付任何費用。 

（八） 外籍人士與外籍配偶若欲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

書」」並註記在健保IC 卡上，請問其註記流程是否與我國一般民眾註

記流程一樣？ 

外籍人士只要依規定辦理健康保險，並取得健保IC 卡，是可辦理簽

署註記。註記流程則和本國人完全相同；惟註記之身分證號欄位請填寫

簽署人健保IC 卡上的10 碼統一證號 (前2 碼為英文字母，後8 碼為數

字)。 

（九） 為什麼要將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加註在健保IC卡上呢？ 

對於已經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之民眾，所

簽署之「意願書」若未隨身攜帶，在末期病危，卻無法主動出示時， 一

般醫療院所，就醫護人員的職責，可能會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不符合

病人意願與利益之急救等遺憾事件。因此，鼓勵民眾加註於健保IC卡，

惟因健保IC 卡上加註之資料較為簡略，不像書面意願書之記載詳盡，

故民眾仍應妥善保存所簽署之書面意願書。 

（十） 「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是指誰？他的任務是什麼？ 

  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是指當我們身體健康、意識清楚時，可以先

以明文委任一位我們信任且了解我們價值觀及想法的親友做為我們的

醫療代理人，以便當我們重病且意識不清沒辦法表達意見時，可以委由

他來幫我們決定相關的醫療決策或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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